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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嘉澎區 112 學年度第 1次工作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2年 9月 1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30分 

地    點：國立嘉義特教學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廳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    席：陳校長錫輝                                                紀錄:江長壽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 

一、即日起開放嘉澎區本學期相關專業服務申請區間，請各校於 9/30日前完成提報申請。 

二、各校在外聘專業人員有困難時，歡迎來電洽分區(或各校)承辦洽詢連絡方式，111 學年下

學期的服務証明函，也請各校協助轉發給相關專業服務人員。 

三、若有新進相關專業人員(未有特殊教育通報網之帳號)，除了要告知分區承辦開設特通 

網的帳號外，也請各校承辦協助提醒(個案導師與專業人員)保持雙向連絡，確認已在 

特通網排課與連絡到學生(或家長)排定服務時間，準時到校。國教署專團中心備有專 

業服務名單檢核表如第 6頁附表二，協助學校承辦人使用檢核專業服務過程有無疏漏。 

四、各校在現行使用特通網相關專業服務系統，(包含相關專業人員)若對系統設計使用上有任

何改進建議，可將狀況截圖，附上說明，範例如第 6頁附表一，電郵給分區匯報總召學校

研議改善。 

五、學校完成專業團隊服務申請後，系統將自動帶入 3小時的服務時數，若需增加時數 

(最多為 6 小時)需函文特推會紀錄至分區承辦端說明完整原因及所需之時數，原因說明

時，為保護個資，學生姓名可僅用姓氏或代號敘寫。 

六、若學期中仍有提出相關專業服務之需求(包含新增或取消)，可先致電本校說明原因及所需

之時數並於新增區間中提報申請，務必附上學校特推會會議紀錄。(採紙本核銷) 

七、各校業務承辦人連絡方式若有異動，請通知分區承辦人的電子信箱或來電更正。 

八、國教署專團中心在外聘專業人員的鐘點費結核上，鼓勵以月來結算，如 9月份的到校的服

務鐘點，儘量在 10月中旬前，寄到分區來核撥，避免一學期才結核一次。 

(鐘點費若採單次給付超過基本工資，會按費率 2.11%先行繳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九、如各校需要專業團隊人員於學期初入校，進行始業輔導或特教研習(宣導)，可洽分區(嘉

特內聘)治療師進行支援，期程為即日起至 9月 30日，歡迎各校踴躍申請。 

十、112 學年適用表件檔案，可至本校網頁\網路資源\嘉澎區專業團隊服務中心\表單下載 查

閱與下載。如轉介服務家長同意書、學校端申請服務線上作業系統操作說明簡報檔、專業

人員端線上作業系統操作說明簡報檔、鐘點費核銷、到校輔導諮詢簽名表等。 

十一、有各類輔具需求時，可向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聽語障學生教育輔具

中心、肢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洽詢，可洽詢相關專業人員建議評估與協助微調。 

十二、因應本校主計年底在 12月中關帳，請各校在 12月 10日前，結報本學期的鐘點費。 

十三、因應本學期外聘治療師鐘點費目前確定不夠支應，分區將報呈國教署調整經費。請各校務

必請專業人員於九月底前先排課完成確認時數，方便匡列正確需求陳報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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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會議中印發各校一本國教署專業中心執行工作手冊，說明服務申請各類別服務內容、提

報系統操作簡報和特殊需求課程綱要，若有職務異動，還請各校承辦人協助交接。 

 

參、業務作業說明 

一、外聘專業人員巡輔費核銷檢附資料如下： 

    (A)各類所得清冊(需填寫部分為填寫日期、姓名、身分證字號、服務單位、給付總額、 

     、計算式、轉帳銀行名、帳號及戶籍地址)，專業人員不用簽章，直接填 入帳 即可。        

    (B)到校輔導諮詢簽到表(簽到時間須於特通網中服務時間一致)請以 1小時為單位。 

    (C)學生服務時間清單(於特通網中下載，為利核銷，請以專業人員為單位列印)。 

    (D)存摺影本(若專業人員未曾服務嘉澎區，需檢附影本以完成核銷作業，若不是郵局的存

簿戶頭，務必註明是○○銀行○○分行，所附存摺封面影本帳號姓名要清楚) 

       核銷時較易忽略如下列: 

(1) 鐘點費核銷學生服務清單，未以專業人員為單位，未填列原服務職場。 

(2) 到校輔導諮詢簽到表，盡量是依日期、時間順序填寫。 

(3) 專業人員服務時間請以小時為單位申請，非 50分鐘。 

(4) 因本校年底在 12月中主計關帳，儘量請治療師盡早先排好課。 

(5) 若採網路線上輔導，專業人員到校輔導諮詢簽名表，學生、教師(或家長)、專

業人員仍需親自簽名，不可空白，服務紀錄上務必上傳線上輔導的截圖。 

二、績效評估分為治療師端、學校行政及學校老師端，(建議上學期於 1 月中前完成，下學期

於 7月中前完成。專業人員填寫服務紀錄期程亦是，若為紙本通過(已先知會分區)，也煩

請專業人員將填寫完後之電子檔繳交給學校承辦人員，再轉寄分區核銷鐘點費。 

三、學校端於線上申請專業服務時，請務必詳實填寫申請表中的「基本資料」及「各類 

     組通用轉介表」，俾利進行後續派案作業，請承辦人員務必確認每一個皆有填寫。 

四、請各校承辦核對到校輔導諮詢簽名表與特通網上排課時間需一致，並確認專業人員填寫服

務紀錄與否，且記得拍照上傳，以利呈現服務成果。 

五、為配合特通網資料整理，學校端需於每學年重新聘任專業人員。 

六、112學年度相關專業服務諮商時間如下表，本校內聘相關專業人員將以電話方式與學校端

老師家長進行諮詢服務，歡迎多加利用，內聘相關專業人員服務諮商時間表如下：  

職 稱 姓 名 電話諮詢服務時段    校內分機 

心理師 林淑瑜 每週一 上午 9：00~11:30 507 

社工師 林辰穎 每週四 上午 9：00~11:30 506、516 

語言治療師 賴麗貴 每週五 上午 9：00~11:00 511 

職能治療師 桂語嫣 每週一 上午 9：00~11:00 511 

職能治療師 楊明山   每週二 下午 13：30~15：30 512 

物理治療師 賴澤璋  每週四 下午 13：30~15:30 512 

物理治療師 蘇琦雯   每週一 下午 14：00~16：00 502 

 

肆、 臨時動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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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增能研習 

一、9月 1日上午 11~12時 30分，主題:特殊需求領域-社會技巧學習教材運用，講師:華南

高商蘇柏安組長。  
 

二、本學期有關特殊需求領域研習將預定再辦兩場:1.輔助科技、.2溝通訓練 

(一)9月 20日(三)下午 2時，主題為輔助科技-外骨骼機器人示範與操作，地點為本校物

理治療室(僅實體)，由福寶科技何侑倫總監主講。若只是教師參加，直接報加，報名

方式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中的研習報名「國教署特教研習」報名，或連結下

列網址: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login.php?id=577287 
若有要帶學生來體驗，請事先告知承辦人，並參考下列數據或洽詢物理專業人員評估: 

 

(二)113年 1月 12日(五)，上午 11時，特殊需求領域的溝通訓練教材課程推廣運用， 

    主講者為臺北市聽障教育資源中心何佩蓉主任。(線上) 

 

伍、散會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_login.php?id=57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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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介服務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 

您好！為提高貴子女學校生活適應、增進學習效益，本校可提供轉介服務，由

本校媒合外聘治療師提供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臨床心理、社會工作等

服務。然接受這樣的服務，需要獲得您的同意。因此，請您詳讀以下內容，若同意

接受本項服務 

（□物理治療服務、□職能治療服務、□語言治療服務、□臨床心理服務、□社會

工作服務），請簽名後交回學校           。 

（請依各校情況自填承辦單位，ex 輔導室或特教組）。 

服務說明： 

一、 費用：免費 

二、 服務方式：相關專業人員到校輔導，協助教師輔導特教班及經醫師診斷需  

相關專業人員輔導之身心障礙特教學生；提供個案專業評估、協

助擬定學生 IEP、教師教學輔導技巧及家長諮詢服務為主，不以個

案治療為目的。必要時應邀請家長到校，接受諮詢服務。 

三、 目的：透過相關專業團隊的專業能力，提供貴子女專業服務，例如輔具製 

作評估、社福資源諮詢等，協助貴子女學校生活適應力增進、發展良

好人際技巧，並增進學習效益。 
-------------------------------------------------------------------- 

轉介服務同意書回條 

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  

□ 同意子女接受轉介專業服務（□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臨床心理服務  □社會工作服務） 

□ 不同意子女接受服務，須再進一步了解服務項目。 

子女就讀：                 年    班 姓名：              
 

       學生家長簽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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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相關專業服務中心嘉澎區 

112 學年度專業人員到校輔導諮詢簽名表 

 

※ 專業人員姓名：                           服務單位：                          

 

※ 前往輔導諮詢學校校名：                                                       

日

期 
起迄時間 輔導諮詢學生簽名 

受輔導諮詢 

學校教師 

或家長簽名 

專業人員簽名或蓋章 備註 

 

年 

 

月 

 

日 

時  分起 

    

     時  分止 

 

年 

 

月 

 

日 

時  分起 

    

時  分止 

 

年 

 

月 

 

日 

時  分起 

    

時  分止 

註： 1.請核對紙本與特通網上排課時間需一致，並記得拍照上傳以利呈現服務成果。 

     2.服務時間請以小時做切分，並請各治療師須服務滿一小時。 

     3.若採網路線上輔導，受輔導諮詢學生、教師(或家)、專業人員仍需親自簽名，不可空白，

服務紀錄上務必上傳線上輔導時的螢幕截圖。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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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通報網 相關專業服務系統 改善通報表      附表一 

                

 

 

國教署專團中心專業服務名單檢核表                 附表二 

 
以上電子檔 可至嘉義特教學校 網站首頁 >網路資源> 

嘉澎區相關專業團隊服務中心>表單下載  處連結下載。 
 

提出 

單位 

（＿分

區） 

現行系統易出現問題

描述 
現行系統狀況截圖 

欲改善之需

求說明 

欲改善之圖檔或

說明（儘量提供

可較明確擬定目

標） 

範例 

 

（嘉澎

區） 

治療師排課時數無限

制，易出現服務時數

多於核定時數，於分

區進行核銷時才發現

其核銷時數大於申請

時數，導致鐘點費經

費短缺。 

 

本學期經派

案之治療時

進行排課

時，可由系統

設定其排課

時數不可大

於核定時數。 

需由治療師帳號

登錄頁面於執行

排課時，若排課

時數已超過核定

時數，可跳出訊

息對話框提醒，

並無法存取超出

之排課時數。 

          








